
 

创新创业学院文件 

克教创〔2025〕4 号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规范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以下简称“大创计划”）管理，根据《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教高函〔2019〕8 号）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指南》

（新教创〔2023〕5 号），结合校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区组织实施的国家级、自治区

级、校级和院级大创计划项目的全过程管理。 

第三条 校区大创计划实施校院两级管理机制。创新创

业学院负责大创计划的统筹管理，各学院负责本院项目的具

体组织与管理工作。 

第二章 项目分类与设置  

第四条 项目类型   

（一）创新训练项目：本科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



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研究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研究

报告撰写、成果（学术）交流等工作。成果形式主要包括高

水平学术论文（录用或发表）、发明专利（已授权）、省级以

上竞赛获奖、科技成果转化、实物模型（含发明制作）等。 

（二）创业训练项目：本科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

商业计划书编制、可行性研究、企业模拟运行、撰写创业报

告等工作，成果形式以商业计划书和行业调研报告为主。 

（三）创业实践项目：学生团队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

共同指导下，采用创新训练项目或创新性实验成果，开发具

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和服务，开展创业实践活动。创业

实践项目要求完成企业或公司的注册、创建、运营和管理。 

第五条 项目级别 

分为国家级项目（含重点支持领域项目、一般项目）、自

治区级项目、校级项目、院级项目。 

第六条 重点支持领域 

国家级重点支持领域项目须聚焦自治区产业集群建设、

自贸区建设、乡村振兴需求，优先支持依托重点实验室等科

研平台的跨学科项目。 

第三章 申报与立项管理 

第七条 立项基本条件 

（一）项目选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或现实

意义，研究思路清晰，研究方法科学、可行，经费预算合理，

预期成果具有可考核性。 

（二）负责人须为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且毕业时间不得



超过项目结题时间；创业实践项目团队原则上不超过 8 人，

其他项目团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5 人。每位学生原则上同期

只能负责一个项目，鼓励跨学科、跨院系、跨专业的学生组

成团队。 

（三）校内指导教师须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原则上同

期指导项目不超过 3 项；创业类项目须配备企业导师。 

第八条 立项程序 

（一）学院初评：创新创业学院发布大创计划立项通知，

各学院组织本院项目的初评，遴选确定校级及以上项目名单，

经公示无异议后报创新创业学院。 

（二）校区复评：创新创业学院组织对各学院推荐的校

级及以上项目进行复评，根据评审结果确定国家级、自治区

级项目。 

（三）立项公布：创新创业学院公示拟立项项目，经公

示无异议后正式发文公布立项结果。 

第四章 项目过程管理 

第九条 中期检查 

项目中期检查一般在立项后第 6 个月进行，各学院负责

本院项目中期检查，须成立不少于 3 人的专家组进行会评，

组长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重点检查项目进度

与阶段性成果、经费使用情况、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第十条 变更与终止 

（一）项目变更：项目立项后，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

更者，应在中期检查时提交书面申请，由指导教师认定，经



学院审核后报创新创业学院审批。 

（二）项目终止：对进度严重滞后、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或无故缺席中期检查的项目，经学院审核后，报创新创业学

院备案终止。 

第十一条 结题验收   

（一）申请结题：项目到期后均须进行结题验收，项目

团队向学院提交结题报告及成果证明。国家级、省级项目结

题验收按教育部和自治区教育厅相关通知要求组织进行。 

（二）学院评审：各学院负责组织答辩验收，成立不少

于 3 人的专家组，组长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重点审核完成情况、成效及材料规范性，形成结题意见（通

过/不通过/终止），公示无异议后报创新创业学院。 

（三）校区审核：创新创业学院复核结题验收结果，经

公示无异议后公布结题结果。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十二条 经费来源 

（一）校区提供校级及以上项目专项经费； 

（二）学院自主配套院级项目经费； 

（三）项目指导教师自愿提供项目资助经费。 

第十三条 经费管理 

（一）项目额度：各项目具体资助额度由创新创业学院

根据当年度预算及立项、结题项目的数量及项目的质量研究

决定； 

（二）经费报销：经费分两阶段报销，中期检查通过后



可报销 50%，结题通过后报销剩余 50%，未结题项目停止后续

经费拨付。 

（三）报销时限：公布中期检查及结题结果后 30 日内，

由项目团队向所在学院申请报销，当年结题的项目第二年不

再受理报销申请。 

第十四条 经费使用范围 

项目经费专款专用，主要用于与项目相关的研究耗材、

测试加工费、论文版面费、专利申请费、实物制作费、资料

费、差旅调研费（不得超过项目总额的 20%）等相关开支。

不得购买电子设备，发放劳务费、通讯费、餐费及与项目无

关的开支。 

第六章 奖励和保障措施 

第十五条 学分认定 

结题通过的项目成员，可根据校区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

定办法，按项目级别申请认定创新创业实践学分。项目产出

的成果（论文、专利、竞赛奖项等）亦可申请认定创新创业

实践学分。 

第十六条 评优激励 

校区择优推荐优秀项目参加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

等国家级、自治区级创新创业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同等条件

下，优先支持国家级及自治区级优秀项目入驻校区众创空间。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中，凡是属

于国家涉密范围的，均按照相关保密法规执行。 



第十八条 项目成果知识产权归属校区。公开发表成果

须以校区为第一署名单位，并标注“由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克拉玛依校区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编号）”。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由创新创

业学院负责解释。 


